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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应与核对报告一并作为认定申请家庭救助条件的根据。不得仅根据核对报告，不进行入户综合评估，认定申请家庭不符合救助条件。
本指标以“1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计量单位，记作1D。
经综合评估，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D）的，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低于0的，以0计算。家庭月人均收入扣减后低于0的，以0计算。

用语释义
一、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
（一）配偶；
（二）未成年子女；
（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
（四）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
具备劳动能力且不在全日制学校就读的成年子女满足以下三项中的两项或以上时，应当认定为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一）与父母在同一户口簿中；
（二）目前无配偶；
（三）与父母共同居住。
二、残疾人。指持有残联组织发放的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人员，或持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伤残证件的人员。
重度残疾人，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等级为一级、二级的人员，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伤残证件记载等级为一级至四级的人员。
三、重病。包括：
（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记载的病种；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属于重大疾病的病种；
（三）经具备资质的机构鉴定，其他足以令患者失能的疾病。
四、慢性病。包括：
（一）纳入门诊特定病种管理范围的病种；
（二）慢性职业病；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属于慢性病的病种；
（四）经具备资质的机构鉴定，其他能够严重持久削弱患者劳动能力的疾病。
五、罕见病。指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罕见病目录中记载的病种。
以上规范和目录如有更新，以最新发布的版本为准。

1.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数[    人]

2.家庭每月总收入[    元]
其中：工资性收入[      ]
扣减：就业成本[      ]（每名劳动者不超过0.5D/月）
（租房、通勤、通讯、额外餐费）
        经营净收入[      ]
        财产净收入[      ]
        转移净收入[      ]
*注：计算家庭收入以申请前6个月内平均数计算。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劳动的，按居住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其收入。未参加工作的非重度残疾人、慢性病患者，可视情按不超过居住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计算其月收入。
对劳动者的定义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就业人员的解释：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
下列情况可不计算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每个申请家庭不超过一名：未就业的哺乳期妇女；全职照顾未送入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成员；全职照顾重度残疾、失能、重病、两名及以上半失能家人的家庭成员。
劳动者的就业成本，在不高于扣减上限的额度内，从其工资性收入中据实申报计算扣减。

3.家庭结构[小计    D]
  3.1未成年人和学生
学龄前儿童[    人]（-0.5D/人）
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人[    人]（-0D/人）
高中/中专学生、全日制高职/大专/本科学生[    人]（-1D/人）
  3.2老人和高龄老人
60～69周岁老年人[    人]（-0D/人）
70～79周岁老年人[    人]（-0.5D/人）
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    人]（-1D/人）
  3.3残疾、疾病和失能人员
罕见病[    人]（-3D/人）
重病、失能、重度残疾及三级、四级智力、精神残疾[    人]（-2D/人）
慢性病、半失能、其他残疾[    人]（-1D/人）
影响劳动的其他疾病[    人]（-0.5D/人）
*注：同一成员同时满足3.1～3.3两个及以上项目的，以扣减最多（最有利于申请家庭）的项目计算，不叠加。
失能/半失能人员的评定标准，根据民政部《特困人员认定办法》中规定的6项指标，或《广东省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评定规范》（DB44/T2231-2020）评估确定。
影响劳动的其他疾病，指不包含在上述分类中，且能够提供县（区）级或以上定点医疗机构诊断，佐证其劳动能力降低的疾病。
  3.4义务兵
本人或申请家庭成员的直系亲属为现役义务兵[    人]（-1D/人）
*注：现役义务兵不包括军士（士官）。不需计算义务兵对父母的赡养费。
  3.5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履行能力较强的义务人[    人]（+2D/人）
履行能力一般的义务人[    人]（+1D/人）
履行能力较弱的义务人[    人]（+0.5D/人）
无履行能力的义务人[    人]（+0D/人）
*注：本项所称义务人，包括非共同生活，但对申请家庭成员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人员。同一义务人按照最有利于申请家庭的原则，只计算一次。
履行能力较强，指就业、经营、投资等合计个人收入超过审核确认地上年度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2倍的。
履行能力一般，指就业、经营、投资等合计个人收入超过审核确认地上年度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1倍，但未超过2倍的。
履行能力较弱，指就业、经营、投资等合计个人收入低于审核确认地上年度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1倍的。
无履行能力，包括：1.特困人员；2.最低生活保障对象；3.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4.在校接受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学生；5.无民事行为能力人；6.法院宣告失踪人员；7.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人员。
家庭成员与其义务人之间已就赡养、抚养、扶养金额有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法院判决书等司法文书或有效离婚协议书的，按照上述文书确定金额计算，不再重复计算此义务人在3.5项的信息。
义务人无法联系或拒绝配合提供信息的，申请家庭应书面说明事由。在确实无法获知义务人履行能力的情况下，该义务人按照“履行能力较强”一档计算。

4.生活状况[小计    D]
  4.1自有住房
[  ]家庭无自有住房（-1D）
*注：如家庭在某地租住或借住，但在其他地区自有住房的，不勾选此项。
家庭自有住房经住房建设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评估为C级或D级危房，已无法居住而不得不在外租住或借住的，可勾选此项。
  4.2家庭主要能耗资产
4.2.1摩托车
[  ]2辆（+1D）
[  ]3辆或以上（+2D）
[  ]符合不计入条件（+0D）
4.2.2电动自行车
    [  ]2辆（+0D）
[  ]3辆或以上（+1D）
[  ]符合不计入条件（+0D）
*注：单价较低（摩托车小于或等于3000元，电动自行车小于或等于2000元）或车龄超过5年的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不计入评估项。

总计
2.家庭每月总收入[      元=     D]
＋                    3.家庭结构[     D]
＋                    4.生活状况[     D]
÷      1.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数[     人]
综合评估后家庭月人均收入[     D]
（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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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引用目录的来源地址：

1.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
地址：https://www.iachina.cn/art/2020/11/5/art_22_104708.html（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新闻）
2.职业病分类与目录（国卫职健发〔2024〕39号）
地址：https://www.nhc.gov.cn/wjw/c100375/202412/8ddd94cb5ec940afb3ae2447046cc12f.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政府信息公开）
3.罕见病
（1）关于公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10号）
地址：https://www.nhc.gov.cn/wjw/c100175/201806/049e945e6c8044c5b4cb6b4aa19ad98e.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政府信息公开）
（2）关于公布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的通知（国卫医政发〔2023〕26号）
地址：https://www.nhc.gov.cn/yzygj/c100068/202309/f82fb440d84e4414b3609df76bc6001d.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政府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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